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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560/01-02(04)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的信頭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的信頭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的信頭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的信頭

致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

首先多謝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們！為我們公共小公共小公共小公共小

巴巴巴巴業界仗義執言。於 2000 年 12 月 15 日㆒致通過，要求當局對對對對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

之角式及功能之角式及功能之角式及功能之角式及功能、重新進行全面檢討！、重新進行全面檢討！、重新進行全面檢討！、重新進行全面檢討！多謝！

時光飛逝，很快已過了運輸當局，承諾在 3 至 6 個月內提交檢討報

告之期限。本來為了響應議員們通過之決議、為抓緊我們小巴小巴小巴小巴業界恢復應

有權益機會！本會原定計劃，是在為期㆒月，假日在香港、九龍、新界東、

新界西共㆕區之小巴禁區小巴禁區小巴禁區小巴禁區內，進行和平請願和平請願和平請願和平請願表達活動遊行。惟由於近日香

港在結構轉型㆗，更逢金融風暴，以至經濟低迷。恐在失業高企，㆟心浮

動，民怨日深時候，會星火燎原。故向會員曉以大義，暫時押後靜觀其變。

可惜在此期內，感到運輸高官用間接／直接方式向本會打壓（見附件 1-

4）。

當初「制約」小巴措施，是殖民政府官商勾結，而製定的不公平政

策。長期以來除業界被打壓！市民也被矇閉！任由當局剝奪經營／選擇公

共交通工具之權利！回歸後，㆟民已恢復當家！為政者是時候丟掉箭規曹箭規曹箭規曹箭規曹

隨隨隨隨之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思維。破舊立新破舊立新破舊立新破舊立新㆞遵從「交通事務委員會」之決議。重新檢

討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型巴士之功能和角式！開放禁區給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紅巴）㆒條生路。

我們重申要求…我們重申要求…我們重申要求…我們重申要求…

1) 撤消㆟為之紅巴紅巴紅巴紅巴禁區。例如空有「公共」之名，但禁入公共屋 ！

2) 開放公路幹線、橋樑、隧道等（漠視浪費社會資源）恢復「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小巴小巴小巴小巴行駛公共道路之應有權益，公平使用公共資源／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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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撤消不公平之公共小型巴士限制條例。例如在小巴站小巴站小巴站小巴站內，

司機不能离車往洗手間之不㆟道不㆟道不㆟道不㆟道規定。（附小巴站被控罰文件 2-3）

4) 要求運輸當局，即時成立由政府／業界組成「檢討禁區小組」。加

速共商取消過時禁區，及協調開放禁區／道路之有效措施。

事實㆖，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之靈活、快速、舒適客運服務，已為廣大市民接

受和稱贊。當局仍實施抱殘守缺的「制約」政策，已備受有識之士有識之士有識之士有識之士質疑？！

最後尊貴、正義的議員們！請給予支持／監察，伸出同情之手，協助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小巴小巴小巴小巴數以萬計從業者及其家屬，得以維生，則功德無量！阿門！

此　致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劉　健　儀劉　健　儀劉　健　儀劉　健　儀主席／委員台啟

註：連附件共 9 頁 主　席：邱　志　江邱　志　江邱　志　江邱　志　江

2001 年 12 月 6 日 秘　書：黎　銘　洪黎　銘　洪黎　銘　洪黎　銘　洪敬啟



附件 1-1

2001 年第 2 次公共小型巴士事務會議

日期 ： 2001 年 7 月 12 日（星期㆕）

時間 ： ㆘午 2 時 30 分

㆞點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

入境事務大樓 41 樓

運輸署總部會議室

議　程

1. 八達通簡介 由運輸署提出

2. ㆗環、灣仔、深水 及佐敦行㆟環境改

善計劃
﹜

3. 沙田馬場的交通安排 （由馬會顧問公司提出）

4. 歐盟前型輕型柴油車輛必須安裝認可微粒消減裝置

的建議

（由環境保護署提出）

5. 小巴乘客安全帶及高椅背 （由運輸署提出）

6. 通過㆖次會議記錄

7. 前議事項

8. 非法營運居民巴士服務

9. 公共小型巴士事務會議的會員資格及鑒管機制 由運輸署提出

10. 成立優質公共小巴服務督導委員會
﹜

11. 其他事項



附件 1-2

敬啟者：

本會要求，於 2001 年 7 月 12 日舉行之第 2 次公共小型巴士會議㆗，

請將以㆘事項列入議程：

（㆒）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於 15-12-00，通過有關事項……

A: 重新檢討公共小巴之功能和角式。

B: 容許「紅巴」使用快速公路，開放㆔號幹 及大欖隧道。

該決議現已超過 6 個月所需檢討期限，請當局作出內容回應。

（㆓）可否用文件通知方式，以後任何公共小巴站內，第㆔位置之公共小

巴，免被抄牌解釋。

（㆔）要求成立類似「的士」、由業界參與之公共小巴禁區研究小組。

（㆕）當局解釋為何公共小巴不准進入屋 ／禁區疏導乘客，而容許只有

臨時准許証之私家巴士（ 巴）載客？

（五）當局所發之 巴准許証，是否多為公共大巴公司之附屬公司？如何

監管逾時／越區載客？違規如何處理？ 此　致

小型巴士會議秘書

羅麗珍　高級行政主任閣㆘

送：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主席／委員省覽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主席／委員省覽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主席／委員省覽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主席／委員省覽

主　席：邱志江敬啟

2001 年 6 月 26 日 （秘書：黎鉻洪　代行）



附件 1-3

敬啟者：

本會在 2001 年度第㆔次之公共小巴會議㆖，提出建議如㆘

（㆒） 試行在非繁忙時段，開放屯門公路及吐露港公路。

（㆓） 要求在晚㆖九時至翌日七時開放公共屋 小巴禁區。

（㆔） 探討使用另類燃料對公共小巴之影 。

（㆕） 修訂㆖次會議紀錄第 52 段。

此　致

運輸署（公共小巴）會議主席

羅鳳屏羅鳳屏羅鳳屏羅鳳屏首席主任台鑒

秘書：黎銘洪　頓首

2001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1-4

2001 年第 3 次公共小型巴士事務會議

日期 ： 200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㆓）

時間 ： ㆘午 2 時 30 分

㆞點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

入境事務大樓 41 樓

運輸署總部會議室

議　程

1. 通過㆖次會議記錄

2. 前議事項

3. 在公共小巴安裝視像廣播系統

4. 於荃灣德士古道㆝橋及葵涌道㆝橋

（近葵芳 ）實施交通管理措施
﹜由 運 輸 署 提

出

5. 要求在晚㆖九時至翌日七時開放公共屋 小巴禁區

6. 探討使用另類燃料對公共小巴之影
﹜

由香港公共小

巴車主司機協

進總會提出

7. 其他事項








